
中华人民共和国拱北海关公告2006年第3号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8D_8E_E4_BA_BA_E6_c27_29393.htm 为加强我关规范性文

件制定管理工作，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科学规范

海关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立法工作管理规

定》（海关署令第131号）及其他有关规定，现制定《拱北海

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予以公告，自2006年6月1日起

施行，《拱北海关关于的实施办法》(拱法发[2002]813号)同

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 拱北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

法 拱北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 第一节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加强对本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管理，规范程序，保证质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立法工作管理规定》（署令

第131号）及其它有关规定，结合本关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本办法所称拱北海关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规范性文件

），是指本关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并以拱北海关公告形式

对外发布的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在本关区内具

有普遍约束力的文件。 本关内部工作制度、人事任免决定等

不属于本办法所称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规范性文件的立项、

起草、审查、决定、发布、解释、修改、废止等活动适用本

办法。违反本办法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无效。 上述文件以外的

其他文件的制发、管理适用海关总署及本关关于公文处理的

有关规定。 第四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

）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总署规章和公告及其他上位

法的规定； （二）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三）

科学规范海关行使职权； （四）与海关其他规范性文件协调



、统一； （五）必要、及时、准确、可行； （六）公开、便

民。 第五条 本关各业务职能部门依照各自职权按照本办法规

定的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 本关各隶属海关（办事处）不得

制定规范性文件，也不得以其他任何内部文件形式自行设定

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第六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限于

下列情形： (一)针对本关区特有的情况制定创设性的规范性

文件； (二)根据海关总署规章、海关总署公告制定的涉及行

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操作规程。 规范性文件的内

容属于海关总署尚未明确事项的，应经海关总署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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